
责编 田刚 美编 张展 责校 侯琪琳

陪03 2024.5.27 星期一Stand byMe
你走

广场、小区门口频发传单

“悦飞”游泳健身馆于前年7月开业，重庆悦驰体育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其企业主体。健身、游泳、私教、瑜
伽、团课是该馆的主推项目。

家住双碑附近的多名消费者透露，在这里办会员的
运动爱好者大部分为附近居民，附近游泳馆仅此一家，
其“恒温双泳池”受到大家青睐。

据消费者毛女士回忆，去年8月左右，她发现这家游
泳馆在双碑附近的轨道站站前、中心广场、各小区门口
发宣传单较为频繁。通过微信扫码方式，她向推销员分
别购买了价值2080元的三年卡及不到100元的月卡。
没想到一个月后，店家一夜“跑路”。

店员称老板有多家连锁店

抖音社交平台一名为“爱我家”的用户，曾在这家游
泳健身馆工作。从其发布的视频中可见，该馆在2022
年7月15日左右，接待了大量前来办会员的消费者，他
在视频中描述“现场火爆得很，排队交钱”。而这一天，
距离正式开馆还有10天左右。另一条视频则发布于
2022年10月4日，宣称“49元等于7次次卡不限人使
用”。

对于“排队交钱”，消费者胡女士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来，该馆推出的次卡非常优惠，好比她在2022年7月
办理的100次健身次卡，价值1800元，算下来每次消费
仅18元；二来，或许与推销员口中反复宣称的“老板有多
家连锁店”有关，甚至在老板“跑路”前，推销员仍以此作
为推销“噱头”。

“另外，让我有些疑惑的是，该馆健身协议收款章并
非‘悦驰’公司公章，而是‘南之健’公司公章。”胡女士认
为，其中或许存在规避具体责任主体的“猫腻”。

年卡365元，价格有失常理

刚毕业不久的董先生，是该馆的老客户。就在该馆
“跑路”前一天，他还在馆内现场办理了价值365元的“一
周年店庆”年卡，该年卡还附赠1节私教课、1节游泳课
程。董先生对此也非常诧异，这价格有失常理。

设备搬离店家称“去维修”

在该馆附近经商的一名消费者称，她与家人均在这
里办理了会员，总共消费了4000元左右。由于她的店
铺与该馆相邻，对该馆“跑路”前的异常行为有所察觉。

她描述称，该馆在“跑路”前一个月，曾将“恒温双泳
池”的恒温系统运出馆内，请了吊车师傅来托运。当她
问及原因时，老板称“去维修”，此后便没了“下文”。而
馆内的“恒温双泳池”也变成了“单泳池”，另一半围起来
不再对外开放。水温逐渐变冷，干净卫生逐渐处于无人
打理状态。

健身房一夜“跑路”
关店前一天还在推365元年卡

又一家健身场所一夜“跑路”。这次发生在沙坪坝区双碑嘉陵支路附2号，一
家名为“悦飞”的游泳健身馆。

该馆于去年9月19日“跑路”歇业，上百名消费者为此承受不少损失。这场
消费纠纷已持续达8个多月，如今已陷入“僵局”，维权似乎“遥遥无

期”。
健身场所“跑路”前有哪些惯用“套路”？

今天，重庆晚报记者继续“陪你走”。

“老赖”当了接手老板

对于该馆一夜“跑路”的行为，会员们感到愤愤不平。涉及
维权的消费者达到160余人。王先生作为维权群群主，将大家
的情况做了详细搜集，并持续性向相关部门提供调查依据。

根据重庆晚报记者了解，该馆的企业主体重庆悦驰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法人为赵鲜，也是该馆第一任店长。在一
份内部转让协议上写着，去年6月1日，赵鲜将该馆转让给接手
老板舒波。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这位“舒总”存在列入失信
人员的记录。其个人宣传资料上曾宣传“2010获得全国健体大
赛全国十强”“2020年云南省艺术学院体育系健身专项老师”
等。重庆晚报记者多方尝试联系馆内负责人，电话均无法接通。

拖欠员工工资、商场费用

自从恒温系统“去维修”后，“舒总”就再未露面。重庆晚报
记者找到年轻店员苟先生，他透露，“舒总”似乎去了成都。店
内十几名员工工资均未结清，欠薪金额超过2万元。

“起初承诺的底薪并没有兑现，不仅如此，老板还‘失联’。”
据苟先生回忆，关店歇业前，该馆先后换了两名主管，态度较为
强势，对于员工提出的疑惑，两名主管均闭口不提。

走访期间，重庆晚报记者与该馆所在的商场管理方进行了
沟通。一管理人员提及，由于维权纠纷迟迟没有合理说法，该
馆“跑路”后的8个多月内，一直处于封馆状态。其内设施之所
以没有搬动，是商场管理方考虑到了消费者的不容易，作为调
查依据而留存。“但这样下去，将给商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游
泳馆部分水电费也没有交齐。”

当地公安部门已立案调查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官网显示，2022年7月27日，“悦
飞”游泳健身馆在开馆之初，就涉及多项违规经营问题，区体育局
及街道人员对其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进行了系
统检查，并向游泳馆负责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停业整改。

据重庆晚报记者了解，目前，当地多个部门已介入调查，当
地公安部门已对“重庆悦驰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同诈骗
案”进行了立案。对于消费者提出的合同违法违规以及推销办
卡“割韭菜”问题，重庆晚报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

“跑路”有“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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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条款、价格刺客、装修问题、保险不理
赔、新车变二手车、缺斤少两、消费欺诈、
食品安全、网购猫腻等消费维权问题。

如果你遇到

深入调查并客观报道，同时
还将联系权威律师为消费者
解疑答惑。

我们将做到

扫码报料

店家“失联”背后不简单
记者调查

这场“跑路”纠纷持续了8个多月，至今仍没达成合
理结果，难点在哪？对此，重庆晚报记者梳理几条消费
者关心的问题，请重庆公孝律师事务所民刑交叉专委会
副主任郝翠芳律师为大家作分析。

1.欺瞒消费者闭店或者偷偷将器材处理，是否构成
违约？

郝翠芳：经营者的上述行为，导致消费者无法正常
健身，构成根本违约，涉案协议、合同应法定解除，经营
者应向消费者承担违约责任。

2.是否有相关规定，失信人员不能担任企业或门店
负责人？

郝翠芳：目前没有相关规定。本案健身房在“跑路”
前虽进行了公司股权的转让，但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也未告知消费者，故该转让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健身
房的前经营者仍要对消费者负责。

3.消费者维权，眼下该怎么做？
郝翠芳：可以通过消委会、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单

位和组织主持调解，以便快速解决纠纷。若调解不成，
则应尽快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经营者退还预交款
项及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诸如此类的“预付卡”充值形
式消费，给大家一些建议：

预估风险：决定办卡前，实地考察健身房经营环境、
设备设施、营业口碑、场地租赁期限等各方面条件；

慎重决定：尤其警惕在建、预售以及过高或过低的
收费；

落在纸面：所有条款在书面合同中约定清楚；
留存证据：妥善保存交易过程的各项凭证，有备无

患。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李琅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来自受访者）

“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承担违约责任”
律师解疑

店庆年卡实惠店庆年卡实惠
得有失常理得有失常理

这家游泳馆已这家游泳馆已
““人去楼空人去楼空””。。


